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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77）

Kinetic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
力 量 發 展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太原實地收購事項之最新進展

茲提述力量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四日、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的公告（「該
等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太
原實地收購事項。除另有界定者外，該等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的詞彙與本公告所使
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提供該通函所載有關太原實地收購事項最新里程碑的進展更新。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日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其中包括）太原實地收購事
項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已在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正式批准。

結付第二筆付款

為了使本集團能夠取得太原實地100%股權的權屬，本集團已於二零二六年五月
二十一日向中建投信託支付第二筆付款人民幣5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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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立新和解協議

於結付第二筆付款後，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力量山西（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與中建投信託、太原實地、遵義實地及實地訂立新和解協議。

解除股權凍結及解除股權質押

在中建投信託的配合推動下，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太原實地的100%股權已解
除凍結，且該等股權的質押經已解除。

股權轉讓

緊隨股權凍結獲解除及股權質押獲解除後，力量山西及遵義實地已於二零二六年六
月三十日向太原市行政審批服務管理局提交有關轉讓太原實地100%股權的正式申
請，以待其批准。本公司並不知悉股權轉讓存在任何法律障礙，並預期轉讓將於二
零二六年七月底或之前完成。

本公司將持續監察太原實地收購事項的進展，並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以
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更新最新進展。

承董事會命
力量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具文忠

香港，二零二六年七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具文忠先生（主
席）、李波先生（行政總裁）及紀坤朋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張琳女士；以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劉佩蓮女士、陳量暖先生及薛慧女士。


